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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9破申 8号

申请人：陈虎，男，1989年 8月 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重庆市

潼南区米心镇禅鹤村 1组 134号，公民身份号码 XXX。

被申请人：遂宁市中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四川省遂

宁市船山区渠河南路 88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37597214

36R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杨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船山法院）执行申

请执行人陈虎与被执行人遂宁市中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艺公司）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，经陈虎申请，船山法院

作出（2017）川 0903 执 1517 号决定书，以中艺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且资金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将该案移送本院进行

破产清算审查。本院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：中艺公司于 2004年 3月 22日成立，登记机关为

遂宁市船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为 2 000 万元。据船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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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《关于遂宁市中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执转破案件移送表》记

载，中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 25件，尚未执行到位 64.01万元。

经船山法院调查，中艺公司已未经营，且该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财

产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3 条：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由被

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在级别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判专

业化建设的要求，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

为原则、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中级人民法院经

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

法院审理。”的规定，中艺公司住所地在四川省遂宁市，本院对

本案有管辖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

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 条规定：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应同

时符合下列条件：（1）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；（2）被执行人或

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

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（3）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”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

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

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本案中，中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经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至今仍无法清偿债务，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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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能力，在执行过程中债权人书面申请对其破产清算，符合破产

清算受理条件，本院予以受理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 条、第 3条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

条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遂宁市中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赵 锋

审 判 员 何宪法

审 判 员 徐堂富

二Ｏ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

法 官助 理 米 钦

书 记 员 王宏宇


